
锡林郭勒盟文化旅游领域企业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为规范和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文化和旅游市场秩

序，促进文化和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根据《文化市场黑名

单管理办法》《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文化和旅游市

场信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为目标，以落实《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等法规

政策为抓手，通过信用等级监管与执法频度相结合的分级分

类监管模式，促进市场主体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维护市场

正常秩序，营造诚信市场环境。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文化旅游市场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进一步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经营主体风险等级评定、经营风险管理

与执法频度调整相结合机制的执行力度，促进全盟文化旅游

企业健康发展。

三、监管对象

登记注册地在锡林郭勒盟的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



娱乐场所、营业性演出场所、演出机构、旅行社等由文化旅

游部门许可经营的市场主体。

四、工作任务

（一）加强诚信档案建设。各旗县市（区）文化和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系统的

学习使用，指定专人负责系统操作，按照配置权限，组织开

展信用承诺、信用评价、失信惩戒、信用修复等工作。要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失信主体认定，并按照“谁认定、谁公

开”原则，依法通过“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系统”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等渠道公开失信主体信息。积极推进

信用修复，对符合修复条件的失信主体开展诚信教育，提醒

和指导其进行信用修复，减少失信主体存量。

（二）加强黑名单管理。根据文旅部发布的《文化市场

黑名单管理办法》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依法依

规将严重违法失信的文化旅游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人民法

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列入全国或者地方旅游市场黑名单，

进行动态管理，并在一定期限内向社会公布，实施信用约束、

联合惩戒等措施。

（三）加强分级分类监管。广泛应用全国文化和旅游市

场信用管理系统和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及时录入行政检查和

行政处罚结果，将平台根据文化旅游市场主体处罚情况生成

的“A、B、C”三个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广泛应用于日常检查、

重点检查和“双随机”检查中，采取信用等级与执法频度相

结合的监管方式，对于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市场主体和从



业人员，合理降低检查比例和频次，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的

影响；对于信用风险一般的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按常规比

例和频次抽查；对于违法失信、风险较高的市场主体和从业

人员，适当提高检查比例和频次，依法依规实行严管和惩戒，

切实做到对诚信企业“无事不扰”，让失信企业“寸步难行”。

（四）做好诚信宣传教育。加大信用建设宣传力度，通

过各类线上线下渠道，宣传诚信典型，弘扬诚信文化。开展

行业诚信文化建设，营造诚信经营市场氛围，利用诚信兴商

宣传月、信用宣传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广

泛开展形式多样的诚信宣传推广活动，普及信用知识，着力

优化诚信文化环境。结合当前开展的旅行社、导游人员培训

工作，要将信用建设的相关法规作为重要培训学习内容，要

将旅游酒店、旅游民宿等从业人员一并纳入培训范畴，教育

引导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自觉承诺履约。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旗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对诚信建设工程的组织

领导和统筹协调，健全完善工作措施，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列入本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职责、细化措施，

确保工作有序有效推进。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旗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诚信建设工程主体责任，全力推动各项

任务落实。积极推进信用评价在各领域的应用，认真落实各

类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的诚信奖惩联动措施，把工作中



的好做法、好经验形成典型案例，大力推广应用。

（三）搞好宣传教育。各旗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要调动各类资源，大力宣传实施诚信建设工程的重

大意义，结合 5·19 旅游日、信用宣传月、诚信兴商宣传月、

等节点开展诚信建设集中宣传，把各级党委政府大抓诚信建

设、下决心改善营商环境的鲜明态度释放出来，树立文化旅

游行业讲诚信、守信用的正面形象，大力宣传诚信企业、诚

信人物，营造全社会知信、守信、用信、重信的良好氛围。


